
 

 

东 莞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
 

关于征集东莞市人工智能行业应用基地专家
咨询委员会专家的通知 

 
各有关单位，专家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 2025 年东莞市政府一号文《关于加快推动

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，加快创建国家人

工智能行业应用基地，推动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，现拟

成立“东莞市人工智能行业应用基地专家咨询委员会”（以下简

称“专家委员会”）。按照《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专家库管理暂

行办法要求》，我局现面向社会征集入库专家，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征集目的 

专家委员会将作为东莞市人工智能行业应用基地建设的重

要智力支撑，为政策制定、技术攻关、项目评审、成果转化、

人才培养等提供专业咨询与指导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工业场

景深度融合，打造具有全国示范效应的人工智能应用高地。 

二、征集范围 

（一）技术领域：人工智能算法、工业大数据、智能装备、

工业机器人、机器视觉、数字孪生、工业互联网、智能检测等

方向； 

（二）应用领域：智能制造、智能工厂、工业自动化、供

应链管理、能源优化、质量管控等工业场景应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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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综合领域：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研究、标准制定、投融资服

务、知识产权保护、安全伦理等。 

三、入库条件 

（一）基本条件 

1.政治立场坚定，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具备良好的职业

道德和社会责任感，在所从事专业技术领域活动中无不良记录； 

2.从事产业相关的政策起草、科学研究、投资管理、企业经

营等工作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、产业政策、前沿技术、应

用发展前景及趋势，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或行业影响力； 

3.原则上应具有副高以上（含副高）专业技术职称，或具有

相应专业技术领域高级职业资格证书； 

4.身体健康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岁（两院院士、长江学

者、万人计划入选者等全国知名专家、学者可适当放宽）。 

（二）专业条件 

拟推荐的专家除具备基本条件外，还应满足以下专业条件

之一： 

1.技术类：在人工智能领域从事技术研发或应用实践 5 年以

上；主持或参与过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、行业标准制定或取

得显著技术成果等。 

2.应用类：在产业相关领域企业担任核心研发人员、技术总

监、总工程师及以上职务，主导过人工智能工业应用项目落地；

熟悉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，具备丰富的产业资源整合经验。 

3.综合类：从事人工智能、工业经济等领域政策研究、标准

制定、决策咨询等工作，熟悉国内外产业发展动态；或就职于

金融或投资机构，具有金融、法律、财务、投资管理等专业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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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，在相关投资领域具有 5 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产业、金融、财

务、法务专家。 

 

 

 

 

   

（二）信息审核 

我局会对专家提交入库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专家个人能力

水平等方面进行审核。审核结束后会将拟入库名单在“企莞家”

四、入库程序

（一）信息填报

1.按照申请表单要求，如实填写相关信息；

2.保存已录入信息，打印申请表并本人签名，单位盖章；

3.电子版申请表、已签名申请表扫描成的 PDF 文件发送至

邮箱 dgetb_xxcy@dg.gov.cn。

平台公示，若无异议则正式入库。 

五、征集时间 

我局专家库常年受理申请，欢迎各单位积极推荐专家入库，

以及专家个人申请入库。 

六、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，梁东明，13326889889。 

 

附件：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入库申请表 

 

 

       

         

 

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5 年 2 月 18 日




